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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统
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
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以下简称

《读本》）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民族出
版社联合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
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
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党的民族
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读本》共分 14
章，从历史方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重要
保障等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
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
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
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
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本报北京 2月 13 日电（记者巩宸
宇 杨璐嘉） “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恶
意欠薪犯罪，通过办理刑事案件追缴欠
薪 2.4 亿余元；加强涉劳动者权益民事、
行政检察监督，支持农民工起诉 4 万余
件；积极稳妥开展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
检察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发力保
障劳动者权益”“31 个省区市总工会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与同级检察
机关建立协作机制，14 个省区市出台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明确‘一
函两书’协作机制，为保护劳动者合
法 权 益 提 供 制 度 保 障 ” ……2 月 13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应勇在最高检机关与中华全国总工
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徐留平一行座谈，细数过去一年检
察机关和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方面的协作成效，围绕深化劳动
法律监督协作机制建设，共同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深入交流。

“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
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方面，关系人民
群众劳有所获、劳有所保，关系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应勇说，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每一个劳动者兢
兢业业地劳动。只有让广大劳动者受
保护、受尊重，才能更好凝聚起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各级检察
机关要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
度，主动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变化，
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大力度加
强与工会组织协同协作，多开展一些
双方都应该做、可以做、能做好的工
作，充分运用法治力量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让广大劳动者安心乐业，促
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应勇指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
律监督机关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
实施的司法机关，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是 劳 动 法 律 监 督 体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要深化运用“一函两书”，进一步
完善案件线索移送、联合发布典型案

例等机制，合力推动劳动法律法规在
基层落实落地。要加强和完善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衔接
协作，共同保障劳动法律法规统一正
确实施。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加强对涉劳动领域民事、行政
诉讼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
展劳动领域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
解，共同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
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的意见》，扎实开展妇女平等就业、女
职工权益保障、残疾人就业保障、新
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等领域公益
诉讼，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

徐留平简要介绍了过去一年工会
组织与检察机关协力推进运用“一函
两书”，共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有关
工 作 情 况 ， 并 就 进 一 步 加 强 协 同 协
作，深化劳动者权益法治保障提出意
见建议。他说，过去一年，各级工会
组织和检察机关加强沟通配合，形成

了一批好经验好成果，有力保障了广
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希望最高检与全
国总工会深化检察监督与工会劳动法
律监督衔接协作，更加全面有效推动

“一函两书”落实落地；完善劳动法律监
督协作机制，持续加大相关典型案例发
布和宣传力度；协力加强劳动领域矛盾
纠纷化解，探索建立重点职工群体权益
保障“支持起诉+法律援助”机制；加强
女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
重点职工群体的权益保障，更好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各级工会组织要主动加
强与检察机关协同协作，共同贯彻落实
好各项劳动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广大劳
动者合法权益。

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童建明主持座谈会。最高检副检察长
张雪樵介绍了 2024 年检察机关开展劳
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全国总工会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钟洪江，
最高检机关和全国总工会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

应勇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徐留平一行座谈交流

加强检察机关与工会组织协同协作
合力提升劳动者权益法治保障水平

本报北京 2月 13 日电（记者史兆
琨）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5 件
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典
型案例。该批案例突出依法严惩家族宗
族黑恶犯罪和“黄赌毒”等常见高发领
域黑恶犯罪，通过案例解析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涉黑财产处
置等方面疑难法律问题提供办案指引。

记者了解到，这批案例中，黄某华等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涉及宗族恶势力犯
罪，对于依法认定宗族恶势力，甄别“恶
恶合作”组织形式具有指导意义。罗某明
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回某华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以及王某桓等人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发生在开设
赌场、高利放贷、市场流通等黑恶犯罪常
见高发领域，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在
办案中加强线索发现核查以及风险排
查，推动案件及时查处、准确定性，确保
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打准打实。

据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
产具有来源多元化、资产形态多样化、
所涉法律关系复杂化的特征。对于涉黑
财产处置，2021 年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
法规定了涉黑财产属性认定的高度可
能证明标准，即“被告人实施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事实已经查清，

有证据证明其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
高度可能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
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被告人不能
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没收”。如何准确理解和运用这一标
准，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新型疑难问题之
一。此次发布的魏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检察机关准确甄别黑社会性质组
织涉案财产范围，依法提出追缴涉黑财
产等处置建议。

“党中央高度重视常态化扫黑除恶
工作，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均
对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作出部署。最高
检党组要求纵深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

斗争，切实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
黑恶一个不凑’。”最高检扫黑办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
重要指示精神，坚决依法从严惩治涉黑恶
犯罪，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案件办理，坚决
防范农村地区、“黄赌毒”等领域黑恶势力
死灰复燃；强化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
和审判监督，着力解决有
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
不究问题，严格落实省级
院统一把关机制，真正做
到“不漏不凑”，将高质效
办案落到实处。

最高检发布5件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典型案例

依法严惩家族宗族势力和常见高发领域黑恶犯罪

本报讯（记者史 晓 曦 通讯员张
玮） 近日，记者深入北京市团河地区
检察院（下称“团河院”），了解到该院依
托数字赋能建立“罪犯小额罚金刑监督
子模型”，并在所辖监狱开展小额罚金
刑执行专项监督，取得了良好成效。

团河院是北京市检察院的派出院，
负责北京市部分监狱的监狱检察工作。

“过去，罪犯罚金的履行主要靠审判机
关通过系统查询，一旦查询出罪犯无财

产可供执行，后续就很难继续督促罪犯
缴纳。现在我们依托大数据模型筛查出
可能有能力缴纳罚金的罪犯后，对罪犯
及其家属释法说理，督促履行判决义
务。”该院检察长张剑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罪犯小额罚金刑监
督子模型”主要是将罪犯的“狱内账户
余额”“未履行财产刑数额”等数据进行
碰撞比对，并结合罪犯剩余刑期及处遇
标准推算其预计消费支出总额，在保留

该部分额度的基础上，对罪犯狱内账户
余额多于其未执行财产刑情况开展数
据筛查，由此确定重点监督罪犯名单。

团河院副检察长李银向记者介绍
了该院办理的一起监督罪犯缴纳罚金
案件。罪犯李某某因犯组织卖淫罪于
2024 年 10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 1 万元。2024 年 12 月，李某
某调入团河院所辖的某所监狱服刑。

“今年 1 月 2 日，我院派驻检察室在对该
监狱罪犯财产刑执行情况进行大数据
筛查时，发现李某某被判处罚金刑，而
她在监狱内还存有零用钱 1.8 万余元。”
李银告诉记者，发现这一情况后，该院
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经向审判机关

核实了解，李某某的罚金刑并未执行。
今年 1月 6日，团河院向相关审判机

关发出《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见书》，建议
审判机关通知监狱通过扣划等方式执行
罪犯李某某的罚金刑。“1月13日，审判机
关根据检察机关建议，向监狱发出《协助
划拨存款通知书》。我院派驻检察室协调
监狱于当日协助完成划款工作，至此，罪
犯李某某罚金刑执行工作在检察机关的
监督下顺利完成。”李银告诉记者。

据了解，团河院于 2024 年 2 月在
所辖监狱开展小额罚金刑执行专项监
督，截至目前，共立案 30 件，向相关
审判机关制发监督意见 29 份，监督执
行到位罚金 85万余元。

1万元罚金未缴，狱内账户却有1.8万元
北京团河：数字赋能破解小额罚金刑执行监督难题

近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检察
院干警来到辖区高新技术企业开展
调研，了解数据产业发展状况和企业
法 治 需 求 ，解 答 企 业 在 知 识 产 权 保
护、法律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为
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护航数
字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张鑫
杨紫棠摄

优质法律服务
送进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林蔚

“汴水长萦唐宋韵，星河夜落汴梁城。”正
月的河南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流光溢彩，开封

市顺河回族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走进汴京灯笼张民间艺术博物馆，在一盏盏无
骨灯笼的光影中，探寻法治与文化传承的交织脉络。

始于清末的“汴京灯笼张”，以独门“无骨封灯”技艺闻名遐迩。匠人不用骨
架，仅凭宣纸咬合便能造出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2008 年，灯彩（汴京灯笼张）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顺河回族区检察院十分重视“汴京灯笼张”的传承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保
护这一珍贵的非遗项目，该院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
部门对涉及“汴京灯笼张”的珍贵视频影像资料开展数字化归档工作，确保资料
的长久保存与便捷利用，并通过教学传承、打造修缮传承所等多种方式，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全方位的扶持。

在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看到宣纸在灯彩（汴京灯笼张）第七代传承人张俊涛
的指尖幻化成流光溢彩的艺术品时，不由得发出赞叹。在展厅的另一侧，法治
课正以鲜活的方式展开。孩子们手持写有“法”字的走马灯，听检察官讲解《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一刻，传统技艺的温暖与法治的力度在灯
火中交融。

参观过程中，张俊涛指着展厅的灯笼告诉检察官：“从前靠手艺糊口，如今
盼技艺留根。”近些年，“汴京灯笼张”手工技艺后继乏人，某些绝技已经失传。

这并非检察机关首次为非遗“添薪续火”。近年来，开封市检察机关以公益
诉讼为抓手，针对非遗传承中的传承困难、技艺流失等问题精准发力，先后推动
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麒麟舞等非遗项目的数字化保护，督促相关部门对 2000
余件珍贵文物进行 3D 建模存档。

汴梁灯影中，一抹检察蓝

本报讯（记者迟久阳） 新春
伊始，在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
司“白景阳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里，工友们和往常一样，利用空闲时间，与全国人大代表、中油吉林化建工
程有限公司电焊班班长白景阳畅谈着新一年的打算。“白景阳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不仅是工友们的业务交流地，还充当着“代表联络站”的作用。工
友们聊得最多的，是关于安全生产的问题。

白景阳一边认真做着记录，一边与工友们分享自己应邀参加视察检察工作
和检察开放日等活动的所见所闻。“我了解到，吉林省通化市检察机关办理了一
起督促履行建筑施工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通过一体化办案机制，
提升办案质效，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完善工程设计施工方案，有效防止了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白景阳说，“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司法办案中着力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强化知识产权
检察综合履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让我们的生产经营更有底气。”

说到这里，白景阳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记录下的工友说的一件件事关安全生
产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问题。白景阳说：“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希望检察机关多多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普法宣传方式，普及安全生产
相关知识，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全国人大代表白景阳寄语检察机关

创新普法宣传促推安全生产

在“ 白 景 阳
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工
友们与白景阳代
表（中）畅谈着新
一年的打算。

刘仍芳摄

本报讯（记者满宁 通讯员刘一菡 向建华） “现在，我们对每天的餐食
都进行 48 小时留样，散装食材也密封分类贮存，并贴上了信息标签……许多宝
妈都说我们做得正规，她们吃得也安心。”日前，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检察官对
辖区月子中心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时，涉案月子中心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
整改情况。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政策放开，产后护理市场蓬勃发展，
去月子中心“坐月子”已成为不少新手妈妈的选择。巴南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
过程中了解到，部分月子中心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问题。为保护母婴特殊群体合
法权益，该院检察官对辖区月子中心食品安全情况开展走访调查。

留样柜里只有前一天的部分餐食；散装食材未密封贮存，其外包装上未标
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基本信息；储存柜中生熟食材混放……通过前期摸排，检
察官发现，辖区部分月子中心存在食品存储不规范、未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
等问题。

“以上问题已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产妇和婴儿本就是最脆弱的群体，
如果这些风险隐患不及时解决，怎么能让妈妈和宝宝们吃得安心？”2024 年 7 月
26日，巴南区检察院对此立案，并实地走访进一步固定证据。

2024 年 7 月 30 日，巴南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积
极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机关高度重视，积极落实
整改，对辖区月子中心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形成问题汇总清单，并
以约谈、警告的形式对涉案商家进行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督促其
严格规范食品留样、存储工作，全面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整改过程中，检察官全
程跟进监督，实地查看整改落实情况。2024 年 9 月 29 日，相关行政机关就检察建
议整改落实情况向该院进行了书面回复。

“检察机关聚焦妇女权益保障，以月子中心食品安全问题为小切口，推动开
展专项治理，让月子中心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为新手妈妈们享受可靠、安全的
服务提供了法治保障。”2024 年 10 月，巴南区检察院就该案召开公开听证会，听
证员对该案的整改效果表示肯定。

月子中心的新手妈妈吃得很安心
重庆巴南：依法履职推动母婴服务机构规范管理


